TR AT
1145 B AR 3 % 11525

B PR

PRI A T R R

2 + B EFFRAT
LRI A R

PRI A AR B

A 2 N EE REE IR

B s B2 § @HF R - ARt RI15E40 297

«}-

Rd 232 BRI Bes

R D RE L
{2 2d

,\}@%igg:}glﬁ;;&@}Ag‘c \#/\%\ ;\“L‘ﬁ ';%?}4.%{
IRFERDEF B2 FEANARIZERF > G748 ¥
FHE2 TR Sz N s AR S EF B2
g zed OOFOOFK000s 51 15633 55 ~ 1553 5L ~ 1564
5o~ 1614 5.1 1633 5. ~ 1603 5L 2 173 5L ~ 1754 5.1 180

FET03B B B (TAMEALIR) MBI i 0¥
=S

$ £ T ﬁgg%,ﬁiEﬁﬁﬁﬁﬁ?&iﬁ%%E%%

2k R (TR AR R ) At

BOOEEFT P (TGS 2P BER G ALIS L

o (‘T%g’_,ﬁ—;_%l % WAEY) % ‘zj\f‘jﬁﬁr‘%i% EE
B %

5‘% & ’Agéiﬁ% ‘% ,f‘if”:"jaié’%_;éﬁg? . f;t/;%ﬂ._::;@



3N

/%'«é*uaui b2 IR S1/12 0 AR F1T
2 R R s AT RER S E T 12,5035
Bl ;\ 150, 030x1/12=12, 503 - - gxm\_hu-rmﬁf
») v w4 2P iEBR343,006~ [ 50 4,116, 060x1/12
=343,000) - & &F@ () d o F ﬁ?&-‘fd)%' 343, 005~ >
2opAcy R A E R pAST P 0 HEEPIF5%
giﬁﬁw¢$h%%&iﬁ%ﬁﬁﬁﬁﬁlzM&w’ﬁpﬁ
?@%%*ﬁéjﬂivuwﬁﬂﬂ FiE £ 415 B2 1
Ao GRS AT S BT

- AT m

(B giE BEAAAT D Fa 2 EF Bk E F8281F ¥ 208

2 %8200 % 1E 0 2 3 B2 % 34052 1 %03 B ik S
B e SRR ;E’s:;\ ARNE A2 Td FIFEE
EREERTE S X
B2 TR 2R o i EE
BRER 2 p F o g
L2275 FA REF E R
Bl RA 2B o

‘7-.).
T
/{ﬂé
N
>
1
W
R
ETTRS
o
S
_ﬂ
4

Sy
)
]
~=de
N
>
ok
p.lk
J—
[u—
o
y O
)
o
@n}-
e
&
}E.‘
T
N
‘:\"\\

s 2 Az Ay Hds L2 R TB FE-L
TR AFRELALE B E G A EL R AR A
SRS SB L NCEEEREY SR -
HAfAAFE S Re RO EG Y2 > d
$3E2 15178 - $5F A HTF P2 c IHRAEIRE
2 Ja 0 R P2 FMELIRTIEL > X FRERE



i
oo JRIRA S EEXALE R ATY E
4% 54,116,060~ 2 AER B 1,372,000% o @ 2 A0
P AL 2NE L ER o r A ER (LAY
FITIZIT2E) =~ F 2 %5 B¥ o %9 4150,000%

2,000~ % i 2R AT A w| LAV R BRI A
P2 LR (AAREFIT2F ) » N2 9 0 &

JEA 2 E R BWIBER > GHRTET AL 452 15 4
A SRS RS B S S AR S E
BoXRIFRLRRRATRARL B A S RET 0 L
IR I E RS AL I P2 B R R G R 2 EF BRT
ERA2BAAASEETI S A7 (L AKRE 518922
59F ) o EFF ~(F BERFRERNF0E T k&
B2 kRS R R 340E
4 m
"

® i
T332 e AP FR AR A 2L - LR RAR
TEHR2Z G 4L ST RS Bl B VAR
Bid pE1R2 P FE R BB A oET B
AFIZFRIE > A FIFNUFER 2 EF B2 L &L T FiE
EERETZERER > 2 L0 P HEE Y i e
2R Bk ez e 2EFBIRT R XA R o Ak
i pulpF AL ZEERZ Y X R AFR



=4

B R AR TR 2 EAER F 150,000~ ~ F 4 2
Pfe 474,116,060~ 4R 71,372,000~ > p £ 3 2
'«kgz%g@p #E2E ¢

BT

|
(B
(
=
':E\
o
\‘-y\
‘«E“
s
Lo
s
-
P ;

ﬁii%i%ﬁ%’ﬁﬁii%ﬁwﬂﬁ“i%m?ﬁﬁﬁ
SR RL0GE 9T 2 R3MFELIREHEY RIFR
ToEEF A TERAZ ARG L e 2 AR
TS F I AT Lhomik o £3zA%N 8 kL2
PERER I RILR R B 20nd AN RE > RE Ak
Hazb itz hdg 4o 2o FEX et zh ik,
ARBHPEEEEBRTR G X 2R BN %
PR ABEIER R ST Y RES -

Fretit o RE RAFEFITEZ R kg4 20 %

~

4.343,005~ ~ i miF RS RS 12,5037 5 2 35
pALGTOR G AL R AT F O P L K E IS0 8
AL FAEEY > BT HY o X RAZFREES v 0 HE
REZEFTLTgH > BH A B w o
AET e B AR A G HARTE 0 22 2 B
EABRERGS > HELEE T A EE £ AR 0 H Y
Kl o
%”‘?ﬁﬁfm% REFE FT8E o
115 =& 9) ’ 21 2
iff%iﬁﬁ?f%);}— = F kREA

o

M
(\,3
=

%ﬂﬂiﬁfw#’@ﬁﬁééﬁmo R ARBD R AP

t620p p ﬁ:}%i FFIE

AT SRR RA L R 0 KR
d BMTE A ) o
£ a2 g 115 # 5 2T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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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橋簡字第1152號
原      告  黃清龍  
訴訟代理人  范家振律師
被      告  富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斌  
訴訟代理人  沈宗興律師
被      告  泓品法律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郭泓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訴外人黃壬癸即祭祀公業黃𤆬之管理人於民國113年間，經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以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將祭祀公業黃𤆬之土地即高雄市○○區○○段000地號至153地號、155地號、156地號、161地號至163地號、165地號至173地號、175地號至180地號、193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出售予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黃萬教，並委任被告泓品法律事務所擔任買賣系爭土地之法律顧問（下稱系爭法律顧問契約）、委託被告富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富力公司）擔任買賣系爭土地之仲介（下稱系爭買賣仲介契約），並給付泓品法律事務所法律顧問費新臺幣（下同）150,030元，及給付富力公司仲介費用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惟原告並未同意處分系爭土地，亦未與被告簽署任何契約，原告並非系爭土地之出賣人，毋庸負擔買賣系爭契約之法律顧問費、仲介費與顧問費，而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為1/12，是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泓品法律事務所應返還不當得利12,503元【計算式：150,030×1/12＝12,503，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富力公司返還343,005元【計算式：4,116,060×1/12＝343,005】。並聲明：㈠富力公司應給付原告343,00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泓品法律事務所應給付原告12,5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泓品法律事務所以：祭祀公業黃𤆬係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0條第1項，及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以多數決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並由黃壬癸與泓品法律事務所簽立系爭法律顧問契約，效力應及於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全體成員。泓品法律事務所並已依約履行系爭法律顧問契約之內容，是泓品法律事務所領有報酬150,000元並非不當得利，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富力公司以：祭祀公業黃𤆬係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多數決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並授權由黃壬癸與富力公司簽立系爭買賣仲介契約，效力應及於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全體成員。富力公司並已依約履行系爭買賣仲介契約之內容，是富力公司領有仲介費4,116,060元並非不當得利，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公業不動產之處分，應依照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並得授權管理人全權處理之，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亦有明文。
　㈡經查，黃壬癸於113年間，經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以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予派下員黃萬教，並委任被告泓品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律顧問，簽立系爭法律顧問契約，約定法律顧問費為150,000元，及委託被告富力公司擔任買賣祭祀公業黃𤆬之土地之仲介，並簽立系爭買賣仲介契約，約定仲介費為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而原告未於買賣系爭土地之契約書上簽章，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又祭祀公業黃𤆬並已依約給付150,000元予泓品法律事務所、給付仲介費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予泓品法律事務所，分別為泓品法律事務所、富力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2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㈢祭祀公業黃𤆬於113年間，經其派下員即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並簽立祭祀公業黃𤆬派下員同意不動產處分授權書，委由黃壬癸處理系爭土地之買賣等事項，有祭祀公業黃𤆬派下員同意不動產處分授權書等件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9至259頁）。依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約定，系爭土地之處分應依照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並得授權管理人全權處理之，而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業已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規定，決議出售系爭土地，符合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之約定，且依該約定，系爭土地之處分相關事項授權由管理人全權處理。是依上開規定及規約之約定，系爭土地經派下員以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出售後，系爭土地之買賣事宜應已授權由祭祀公業黃𤆬之管理人黃壬癸處理，是黃壬癸以祭祀公業黃𤆬之名義委任泓品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律顧問，及委託富力公司擔任買賣系爭土地之仲介，其效力均及於祭祀公業黃𤆬派下員全體成員。而被告均已分別履行系爭法律顧問契約、系爭買賣仲介契約完畢，是泓品法律事務所收受法律顧問費150,000元、富力公司收受仲介費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自具有法律上之原因。至原告雖未簽立同意不動產處分授權書及買賣系爭土地之契約書，惟系爭土地係依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約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規定，經共有人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出售，系爭土地之處分相關事項已授權予黃壬癸處理，業如前述，是該決議出售系爭土地及授權黃壬癸處理買賣事宜之效力仍及於原告，原告主張其並非系爭土地之出賣人，及與被告間均未存在委任關係，毋庸給付泓品法律事務所買賣系爭土地之法律顧問費、富力公司仲介費與顧問費等語，尚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富力公司給付原告343,005元、泓品法律事務所給付原告12,50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張淨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婉汝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橋簡字第1152號

原      告  黃清龍  

訴訟代理人  范家振律師

被      告  富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斌  

訴訟代理人  沈宗興律師

被      告  泓品法律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郭泓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訴外人黃

    壬癸即祭祀公業黃𤆬之管理人於民國113年間，經祭祀公業

    黃𤆬之派下員以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將祭祀公業黃𤆬之土地

    即高雄市○○區○○段000地號至153地號、155地號、156地號、

    161地號至163地號、165地號至173地號、175地號至180地號

    、193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出售予祭祀公業黃𤆬

    之派下員黃萬教，並委任被告泓品法律事務所擔任買賣系爭

    土地之法律顧問（下稱系爭法律顧問契約）、委託被告富力

    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富力公司）擔任買賣系爭土地之仲介（

    下稱系爭買賣仲介契約），並給付泓品法律事務所法律顧問

    費新臺幣（下同）150,030元，及給付富力公司仲介費用4,1

    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惟原告並未同意處分系爭

    土地，亦未與被告簽署任何契約，原告並非系爭土地之出賣

    人，毋庸負擔買賣系爭契約之法律顧問費、仲介費與顧問費

    ，而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為1/12，是依民法第179條

    之規定，請求泓品法律事務所應返還不當得利12,503元【計

    算式：150,030×1/12＝12,503，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富

    力公司返還343,005元【計算式：4,116,060×1/12＝343,005

    】。並聲明：㈠富力公司應給付原告343,005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泓品法律事務所應給付原告12,5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泓品法律事務所以：祭祀公業黃𤆬係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

    用同法第820條第1項，及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以多數決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並由黃壬癸與泓品

    法律事務所簽立系爭法律顧問契約，效力應及於祭祀公業黃

    𤆬之派下員全體成員。泓品法律事務所並已依約履行系爭法

    律顧問契約之內容，是泓品法律事務所領有報酬150,000元

    並非不當得利，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富力公司以：祭祀公業黃𤆬係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多

    數決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並授權由黃壬癸與富力公司簽立系

    爭買賣仲介契約，效力應及於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全體成

    員。富力公司並已依約履行系爭買賣仲介契約之內容，是富

    力公司領有仲介費4,116,060元並非不當得利，原告不得請

    求被告返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

    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

    其人數不予計算；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土地法

    第34條之1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公業不動產

    之處分，應依照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並得授權管理

    人全權處理之，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亦有明

    文。

　㈡經查，黃壬癸於113年間，經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以多數決

    之方式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予派下員黃萬教，並委任被告泓品

    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律顧問，簽立系爭法律顧問契約，約定法

    律顧問費為150,000元，及委託被告富力公司擔任買賣祭祀

    公業黃𤆬之土地之仲介，並簽立系爭買賣仲介契約，約定仲

    介費為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而原告未於買賣

    系爭土地之契約書上簽章，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171至172頁）。又祭祀公業黃𤆬並已依約給付150,000元予

    泓品法律事務所、給付仲介費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

    00元予泓品法律事務所，分別為泓品法律事務所、富力公司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2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

    定。

　㈢祭祀公業黃𤆬於113年間，經其派下員即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過

    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決議出賣系爭土地，

    並簽立祭祀公業黃𤆬派下員同意不動產處分授權書，委由黃

    壬癸處理系爭土地之買賣等事項，有祭祀公業黃𤆬派下員同

    意不動產處分授權書等件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9至259頁

    ）。依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約定，系爭土地

    之處分應依照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並得授權管理人

    全權處理之，而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業已依土地法第34條

    之1第5項準用第1項規定，決議出售系爭土地，符合祭祀公

    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之約定，且依該約定，系爭土

    地之處分相關事項授權由管理人全權處理。是依上開規定及

    規約之約定，系爭土地經派下員以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出售後

    ，系爭土地之買賣事宜應已授權由祭祀公業黃𤆬之管理人黃

    壬癸處理，是黃壬癸以祭祀公業黃𤆬之名義委任泓品法律事

    務所擔任法律顧問，及委託富力公司擔任買賣系爭土地之仲

    介，其效力均及於祭祀公業黃𤆬派下員全體成員。而被告均

    已分別履行系爭法律顧問契約、系爭買賣仲介契約完畢，是

    泓品法律事務所收受法律顧問費150,000元、富力公司收受

    仲介費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自具有法律上之

    原因。至原告雖未簽立同意不動產處分授權書及買賣系爭土

    地之契約書，惟系爭土地係依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

    第10條約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規定，經共

    有人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出售，系爭土地之處分相關事項已授

    權予黃壬癸處理，業如前述，是該決議出售系爭土地及授權

    黃壬癸處理買賣事宜之效力仍及於原告，原告主張其並非系

    爭土地之出賣人，及與被告間均未存在委任關係，毋庸給付

    泓品法律事務所買賣系爭土地之法律顧問費、富力公司仲介

    費與顧問費等語，尚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富力公司給付

    原告343,005元、泓品法律事務所給付原告12,503元，及均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張淨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婉汝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橋簡字第1152號

原      告  黃清龍  

訴訟代理人  范家振律師

被      告  富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斌  

訴訟代理人  沈宗興律師

被      告  泓品法律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郭泓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訴外人黃壬癸即祭祀公業黃𤆬之管理人於民國113年間，經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以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將祭祀公業黃𤆬之土地即高雄市○○區○○段000地號至153地號、155地號、156地號、161地號至163地號、165地號至173地號、175地號至180地號、193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出售予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黃萬教，並委任被告泓品法律事務所擔任買賣系爭土地之法律顧問（下稱系爭法律顧問契約）、委託被告富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富力公司）擔任買賣系爭土地之仲介（下稱系爭買賣仲介契約），並給付泓品法律事務所法律顧問費新臺幣（下同）150,030元，及給付富力公司仲介費用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惟原告並未同意處分系爭土地，亦未與被告簽署任何契約，原告並非系爭土地之出賣人，毋庸負擔買賣系爭契約之法律顧問費、仲介費與顧問費，而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為1/12，是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泓品法律事務所應返還不當得利12,503元【計算式：150,030×1/12＝12,503，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富力公司返還343,005元【計算式：4,116,060×1/12＝343,005】。並聲明：㈠富力公司應給付原告343,00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泓品法律事務所應給付原告12,5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泓品法律事務所以：祭祀公業黃𤆬係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0條第1項，及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以多數決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並由黃壬癸與泓品法律事務所簽立系爭法律顧問契約，效力應及於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全體成員。泓品法律事務所並已依約履行系爭法律顧問契約之內容，是泓品法律事務所領有報酬150,000元並非不當得利，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富力公司以：祭祀公業黃𤆬係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多數決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並授權由黃壬癸與富力公司簽立系爭買賣仲介契約，效力應及於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全體成員。富力公司並已依約履行系爭買賣仲介契約之內容，是富力公司領有仲介費4,116,060元並非不當得利，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公業不動產之處分，應依照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並得授權管理人全權處理之，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亦有明文。

　㈡經查，黃壬癸於113年間，經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以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予派下員黃萬教，並委任被告泓品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律顧問，簽立系爭法律顧問契約，約定法律顧問費為150,000元，及委託被告富力公司擔任買賣祭祀公業黃𤆬之土地之仲介，並簽立系爭買賣仲介契約，約定仲介費為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而原告未於買賣系爭土地之契約書上簽章，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又祭祀公業黃𤆬並已依約給付150,000元予泓品法律事務所、給付仲介費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予泓品法律事務所，分別為泓品法律事務所、富力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2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㈢祭祀公業黃𤆬於113年間，經其派下員即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決議出賣系爭土地，並簽立祭祀公業黃𤆬派下員同意不動產處分授權書，委由黃壬癸處理系爭土地之買賣等事項，有祭祀公業黃𤆬派下員同意不動產處分授權書等件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9至259頁）。依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約定，系爭土地之處分應依照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並得授權管理人全權處理之，而祭祀公業黃𤆬之派下員業已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規定，決議出售系爭土地，符合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之約定，且依該約定，系爭土地之處分相關事項授權由管理人全權處理。是依上開規定及規約之約定，系爭土地經派下員以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出售後，系爭土地之買賣事宜應已授權由祭祀公業黃𤆬之管理人黃壬癸處理，是黃壬癸以祭祀公業黃𤆬之名義委任泓品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律顧問，及委託富力公司擔任買賣系爭土地之仲介，其效力均及於祭祀公業黃𤆬派下員全體成員。而被告均已分別履行系爭法律顧問契約、系爭買賣仲介契約完畢，是泓品法律事務所收受法律顧問費150,000元、富力公司收受仲介費4,116,060元與顧問費1,372,000元，自具有法律上之原因。至原告雖未簽立同意不動產處分授權書及買賣系爭土地之契約書，惟系爭土地係依祭祀公業黃𤆬管理暨組織規約第10條約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規定，經共有人多數決之方式決議出售，系爭土地之處分相關事項已授權予黃壬癸處理，業如前述，是該決議出售系爭土地及授權黃壬癸處理買賣事宜之效力仍及於原告，原告主張其並非系爭土地之出賣人，及與被告間均未存在委任關係，毋庸給付泓品法律事務所買賣系爭土地之法律顧問費、富力公司仲介費與顧問費等語，尚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富力公司給付原告343,005元、泓品法律事務所給付原告12,50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張淨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婉汝





